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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主体:

区人社局社保股
材料不全              
不符合条件

或材料有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理


单位提供材料申请备案








区人社局社保股审批材料真实性、完整性





不予受理





告知补正





签署意见，加盖单位公章





实施依据


1、《企业年金试行方法》（原劳动保障部令第20号）第六条；


� = 2 \* Arabic �2�、《关于企业年金方案和基金管理合同备案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劳社部发〔2005〕35号）第一点；


3、《关于进一步做好企业年金备案工作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发〔2014〕60号）第三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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